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
游泳教練証/裁判証 
換發需知
A. 換發理由 □証照過期  □証照遺失
B. 應備証件暨處理方式
1. 舊証照(如遺失請詳述受訓班期年份受訓地點以便查核。)
         (如為10年前委員會年代所發之証照請另附身份証影本乙份)。
2. 照片 (1吋半身乙張)
3. 証照費新台幣伍佰元整
4. 回郵信封貼足25元郵票
C. 換証地點：
1. 掛號郵寄 545南投縣埔里鎮大城里恒吉巷81號

  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 收

  TeL：049-2919333  Fax：049-2919333
2. 掛號郵寄265宜蘭縣羅東鎮豐年路172號
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 秘書長張德欽 收
行動：0928-093078 Tel：03-9565279  FAX：03-9531163
D. 工作天約十日
